附件
第SF18—C3街坊等4个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控制指标

	序号
	规划名称
	规划基本情况
	主要控制指标

	1
	示范区泗洲路以北、老界岭南路以东区域（第SF18-C3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老界岭南路以东、光武大道以南、长江北路以西、泗洲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320.822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商务金融用地总面积约140.939亩，其中SF18-C3-4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3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40%，建筑限高43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0%；SF18-C3-2地块为现状保留用地。商业用地面积约13.995亩，为现状保留用地。公园绿地面积约58.997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防护绿地面积约16.437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0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85%。广场用地面积约13.73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0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约68.287亩。河流水面面积约8.428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2
	示范区长江北路以东、丹阳路以北区域（第SF12-A1、A2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长江北路以东、永富大街以南、黄河北路以西、丹阳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632.791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面积约161.383亩，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5%，建筑限高41.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40%。医院用地面积约239.294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5%，建筑限高41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面积约69.51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防护绿地面积约8.005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0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8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约118.210亩。河流水面面积约36.380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3
	示范区淮源路以北、老界岭南路以东区域（第SF20-D2、D5、D7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老界岭南路以东、裕州路以南、长江支一路以西、淮源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415.887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总面积约205.106亩，其中SF20-D7-2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5%，建筑限高4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40%；SF20-D2-5、SF20-D5-3地块为现状保留用地。中小学用地面积约29.836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商业用地面积约11.120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4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0%。公园绿地总面积约47.87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约104.231亩。河流水面面积约17.715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4
	卧龙区北京大道以东、涧河大道以北区域（第WL35-B1、B2、B5、B6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北京大道以东、涧河大道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346.811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面积约163.344亩，其中WL35-B5-1地块为已批用地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3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，建筑限高80米；WL35-B1-1地块为已批已供已建用地按原规划条件执行；WL35-B2-1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，建筑限高80米。中小学用地面积约42.954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5%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，建筑限高36米。公园绿地面积约26.317亩。河流水面面积约11.209亩。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约102.987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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